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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D_AB_E4_B8_9C_EF_c122_485435.htm 疑犯在侦查阶段有

获得律师帮助权 权利范围广泛但也应有例外 侦查程序是一项

侦查人员主导的程序。与侦查人员相比起来，律师不拥有强

大的侦查权力。律师并非国家的执法人员，他是以法律服务

人员的身份而参与到刑事诉讼中的。但是，在刑事诉讼中，

律师熟谙法律，并且完全地代表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忠诚地

追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大利益。获得律师帮助后的犯

罪嫌疑人，不仅心理上可以获得宽慰，而且由于律师的专业

知识，使犯罪嫌疑人有能力与侦查人员抗争。有了律师的专

业帮助，犯罪嫌疑人拥有了一项与侦查人员抗争的“平等武

器”。（一）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权利的组成 侦查阶段犯

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的权利，为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机关

的强权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但是，由于在刑事诉讼中，律师

的参与并不是自动的，他们必须基于犯罪嫌疑人的委托才可

以参与到刑事诉讼。因此在立法上赋予犯罪嫌疑人享有此项

权利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却是在实践中如何保障这项

权利的实现。纵观世界各国法律，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大体

上由以下几种具体权利而组成： １．告知权。所谓告知权，

是指侦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被告知其可以聘请

律师帮助的权利。如果侦查人员不告知或者不当地告知，那

么都将可能产生程序上的不利后果。此项权利在美国得到严

格的遵守，在被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米兰达判决中，最高

法院要求警察对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每次讯问之前，都必须告



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否则由此讯问而得来的

犯罪嫌疑人口供将可能无效。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１１６条

规定，在讯问时，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聘请律师，“预审法

官应告知被审查人有权选定一名律师或要求法院指定一名律

师”。一些国际性的文件，比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

本原则》在第５条对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被告知的权利也作

了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由主管当局迅速告知遭到逮捕或

拘留、或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人，有权得到自行选定的一名

律师提供协助。” ２．会见权。犯罪嫌疑人要获得律师的帮

助，必须是要有机会与律师接触，就法律问题与律师商讨。

而对于律师来说，在其伸出救助之手之前，必须对案件情况

有所了解，而显然只有犯罪嫌疑人本人最了解和清楚其在案

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会见权对于犯罪嫌疑人、律师双方

来说都是必要的。在英国，法律规定，接受委托或者指定后

，一般必须尽快地会见犯罪嫌疑人，查阅羁押警察制作的羁

押记录。《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８条规定：“遭逮

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

、毫不迟延的、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

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

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３．讯问在场权。对于被讯

问者，尤其是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参与侦查讯问程

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侦查人员不当地行使侦查权力，

防止侦查人员使用刑讯、威胁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

非法讯问手段。要达到此项目的，律师的在场并不一定都是

对其工作的阻碍。因为律师的在场，可以作为讯问的最直接

证人，而防止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虚假指控



。如英国，在警察对嫌疑人讯问时，除了特定情况外，律师

有权自始至终地在场，并且这项权利与警察进行的同步录音

录像一起，构成了警察讯问有效性的两大关键保证。米兰达

警告也要求警察在羁押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

在美国，享有律师帮助权“从生效的那一刻起，一切司法程

序都必须有律师在场，否则程序的结果将无效。”法国刑事

诉讼法第１１４条同时也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

有律师在场。 ４．获得有效的帮助权。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

帮助，是律师职业道德的广泛要求。比如《美国律师协会职

业责任示范法典》规定：“律师应该在法律范围内热心地代

理委托人。”对于侦查程序而言，律师的有效帮助意味着律

师不能只是走过场。英国直到１９８４年《警察与刑事证据

法》的颁布，才使得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审前能够得到律师

的帮助，获得有效的帮助给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权设置

了最后一道保护屏障。（二）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具体设计 一

般情况下，启动侦查程序，犯罪嫌疑人应当被告知其享有律

师帮助的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帮助，在律师未到

来之前，不能对其进行讯问。律师也应当有权不受限制地会

见当事人，并在讯问时在场。 关于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

帮助的权利，必须要明确告知的时间和方式。从其他国家和

联合国有关律师帮助权的规定来看，律师帮助权主要适用的

是羁押状态下接受讯问的犯罪嫌疑人，即针对的是羁押内讯

问。在我国，羁押内讯问指的是对被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

人的讯问，因此对这些犯罪嫌疑人讯问之前必须要告知其有

权获得律师的帮助，除了警察和检察官在讯问之前必须口头

告知之外，还可以考虑在看守所的入口处将告知的内容张贴



出来，以使得被拘留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尽早地了解该项权

利。有学者借鉴英美国家的告知卡片的做法，提出制作一张

类似于米兰达卡片的《告知犯罪嫌疑人书》，在犯罪嫌疑人

被扣留或逮捕时交由犯罪嫌疑人。另据报载，有些地方的检

察机关，专门制作了《告犯罪嫌疑人书》，犯罪嫌疑人接受

调查，首先得到这份“告知书”，上书法律规定的１２项权

利和检察官必须遵守的三条纪律。这种告知方式也不失为是

一种选择。 对于讯问的会见权，根据联合国的相关规定，应

考虑在“看得见但听不见”的方式下允许律师会见当事人，

当事人与律师的交流应当有充分的保障，不能就会见的次数

或时间作出限制。在一般情况下，律师应当有权在讯问时在

场。对于讯问记录，在场的律师应当享有签字权，对律师在

场却没有签字的讯问记录不能作为证据被法庭采纳。同时，

为保障律师在讯问中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应当赋予律师在讯

问之前向侦查机关了解被指控者涉嫌的罪名以及阅读案卷的

权利。因为根据禁止先行讯问原则，在讯问之前侦查人员必

然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如果律师

在讯问前对案情有充分的了解，则可以作好帮助的准备。立

法同时要明确，违反这些程序而获得的口供将因此不被法庭

采纳。 但是，“有权利就有例外”。任何一个国家，侦查程

序的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的权利都不是绝对的。如英国

，１９８４年《警察和刑事证据法》第５８条（８）规定，

如果律师的介入“将妨碍或损害与某一严重可捕罪有关的证

据，或者将对其他人造成损害或身体伤害；或者将惊动其他

因涉嫌实施此类犯罪但尚未被逮捕的人；或者将妨碍对因实

施这种犯罪而获取的财产进行追索，”那么警官可以授权迟



延犯罪嫌疑人向律师的咨询。德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３８条规

定，基于一定的事实，可以估计如果让辩护人参加诉讼活动

将对德国的安全带来危险时，辩护人不得参加刑事诉讼。笔

者认为，基于律师帮助可能对侦查造成的不利影响，侦查程

序中犯罪嫌疑人享有的律师帮助权应当设置例外，主要针对

的是两类案件，一是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二是性质严重的

犯罪案件。因为律师的介入将严重影响侦查工作的展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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